


一、 工作简况 

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、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

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。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是国土

空间规划准编制、实施与管理等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，是“双

评价”和“三区三线”划定的重要数据支撑。结合陕西省城镇开发利

用实际情况，制定国土空间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规范，服务国土空

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。依据规范开展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

工作，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信息（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监测）进行现状

调查和动态监测，对监测结果叠加规划依据（政策），为规划落实与

实施提供数据支撑，对规划落实情况进行监督，服务各级城镇建设土

地利用监测监管工作，提升职能部门的管理、治理能力。 

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22 日下达的 2020 年第

二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，自然资源陕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承担《煤

炭绿色开采地质环境监测规范》制订任务，陕西省地质调查规划研究

中心、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、西安西北有色地质

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协作。 

选择陕西省地质调查规划研究中心协作，主要是由于该单位具有

较为丰富的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经验，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

划设计院、西安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开展过地

理国情普查、全国三调、林业资源普查等遥感解译工作，具有丰富遥

感解译工作经验和技术积累。 

本地方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，自然资源陕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



组织成立编制小组，明确编制内容。编写小组人员在查阅国内相关标

准和规范，收集全省部分地理国情普查、三调成果数据，听取政府管

理部门意见和相关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规范。规范起草小组

成员为张文龙、谢涛、高海峰、李新林、马胜利、张云峰、赵燕伶等

10 余人。范立民同志为本规范的项目负责人，负责技术分析、大纲

制定工作。谢涛、高海峰、赵燕伶同志负责规范起草及与其他现行标

准规范衔接的技术工作，李新林、马胜利、张云峰同志负责编写“编

制说明”撰写工作，其他同志参与规范起草相关工作。 

本规范制订是参考现有土地利用遥感解译、城市遥感信息提取、

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标准规范，充分调研、征询意见、综合分析研究，

以咨询研讨等形式多次修改完善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。编制工作从 

2020 年 4 月开始，2021 年 6 月完成工作组讨论稿。起草过程中，项

目组先后围绕城镇建设用地边界、遥感解译技术流程、成果汇交等内

容讨论了三次，起草组及起草单位技术人员参与了讨论。 

1.调研、资料分析阶段（2020年 4月-2020年 9月） 

研究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及技术规范内容，收集、查阅国内卫

星遥感数据处理、土地利用遥感监测、城市信息遥感应用、资源环境

承载力评价等相关技术标准，分析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

测数据要求、技术方法流程、成果汇交等内容。 

查阅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有：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（ GB/T 

21010-2017）、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（GB 50137-2011）、

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（GB/T 50280-98）、地理信息元数据（GB/T 



19710-2005）、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（GBT 14950-2009）、城市遥感信

息应用技术规范（CJJ/T 151-2010）、现状城乡建设用地遥感解译规

程（DB50T 570-2014）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、国土空间规

划文件与规范汇编以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。通

过对上述标准和规范文件的研读，分析发现目前陕西省缺乏土地利用

遥感解译相关规范标准，已发布的 TD/T1010-2015土地利用动态遥感

监测规程规定了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的遥感监测方法，比较宏观，

不适用于国土空间规划下的更为精细的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工作，

因此需要制定符合陕西省实际情况的城镇建设用地遥感解译规范来

服务各级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监测监管工作。 

2.2020年 10月-2021年 4月 

起草小组根据资料分析，听取多方面意见，拟定提纲，分工协作，

于 6月底完成了工作组讨论稿初稿。  

3.2021年 4月-2021年 6月  

起草小组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讨论，并修改完善，形成工作组讨

论稿。  

4.2021年 7月-2021年 9月提交自然资源陕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

心组织审核，审核完成后提请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组织内审。 

二、 主要内容 

本标准规定了陕西省各地级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发展空间建设

用地遥感解译的术语和定义、城镇建设用地分类体系、遥感解译要求

和成果归档。  



本标准内容包括 6 个章节，两个规范性附录。6 个章节分别为：

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与定义、总则、要求、和成果归档。 

其中第 1章节明确了规范的适用范围；第 2章节介绍了本规范引

用参考的规范性文件；第 3章节给出了规范中 8个专业术语及其定义；

第 4章明确了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工作的目标、内容、技术流程和

分类体系；第 5章详细介绍了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工作的数据准备、

数据处理、遥感解译、外业调查、质量检查、数据统计等工作内容和

方法；第 6 章给出了成果图件、属性表、元数据归档的要求和方法。

附录部分给出了城镇建设用地分类体系和监测图斑属性表内容。 

三、 编制细节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规范化导则 第 1 部 分：规

范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执行。 

结合了国土空间规划功能区划分和用途分类，建立城镇建设用地

分类体系。依据用途性质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中的商服用地进行

调整优化，将工况仓库用地拆分为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，将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与特殊用地整合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

地，新增公共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广场用地和留白地。在二级分类时，

考虑了人居因素的影响，例如根据是否对人居环境有影响，将工业用

地和物流仓储用地划分为三类。 

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功能区划分和用途分类，细化了城镇建设用地

分类体系，随着卫星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的提高，增加了用地边界判

定的内容。 



进一步细化了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类体系，增加了技术流程，数据

准备和遥感数据预处理内容，将遥感监测工作细化为城镇建设用图斑

解译和动态变化监测两部分，分别制定了对应的图斑属性表内容，细

化工作内容。 

四、 知识产权说明 

任何单位使用本规范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该单位。 

五、 采标情况 

本次制定时检索查询了省内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工作相关规

范，未发现与本规范作用对象相近的省内规范。 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 

七、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本规范为技术性规范，目的是指导国土空间规划下的更为精细的

城镇建设用地遥感监测工作。本规范性质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八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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